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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镇污水处理工作考核暂行办法 

 

第一条 为加强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行管理，推

进污水“全收集、全处理”和达标排放，改善城镇水环境质

量，依据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》《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

（国发〔2015〕17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对城市和县城（以下简称城镇）污

水处理设施建设、运行和管理工作考核。 

第三条 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对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城

镇污水处理工作考核。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主

管部门（以下简称城镇排水主管部门）负责本行政区域城镇

污水处理工作考核。 

第四条 考核采取日常监管、现场核查和重点抽查相结

合的方式。 

第五条 考核指标主要为城镇污水处理效能、主要污染

物削减效率、污泥处置、监督管理、进步鼓励 5 方面指标。

考核结果采用百分制记分，并按季度进行通报。 

第六条 按照各省（区、市）所在的降雨分区分别进行考

核，具体考核方法见《城镇污水处理工作考核评分细则》（详

见附件）。 

第七条 对城镇污水处理效能、主要污染物削减效率、污

泥处置、监督管理 4方面考核指标进行评分排名，与上一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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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同期同口径相比，总分、排名有进步的予以鼓励。 

第八条 住房城乡建设部于每年 5 月底前，对上一年度

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工作情况进行考核。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

市城镇排水主管部门于每年 1月底前完成上一年度城镇污水

处理工作自查报告并报送住房城乡建设部。自查内容除考核

指标外，还应包括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规划编制和执行情

况、城镇污水处理合同执行情况、监管制度落实、污水处理

收费、污水处理水质监测、重大安全事故等情况。 

第九条 对在考核工作中发现瞒报、谎报和造假的，取消

考核成绩，并予以通报批评，对有关单位和人员依法依纪追

究责任。 

第十条 本办法由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原《城镇污水处理

工作考核暂行办法》（建城函〔2010〕166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附件：城镇污水处理工作考核评分细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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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城镇污水处理工作考核评分细则 

 
一、考核总分计算 

考核指标包括：城镇污水处理效能、主要污染物削减效率、污

泥处置、监督管理、进步鼓励 5 方面。考核采用百分制，考核总分

为各项考核指标分值之和。 

二、考核指标分值计算 

（一）城镇污水处理效能（30 分） 

1.污水处理率（15 分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城镇污水处理率得分 =
Q + Q

Q
× 15 

其中： 

Q1：指统计区域内城镇污水厂处理总量； 

Q2：指统计区域内其他设施污水处理量，按《中国城市建设统

计年鉴》中其他污水处理设施处理量的 80%进行计算； 

Q：指上一年度同期城镇污水排放总量，按《中国城市建设统

计年鉴》统计数据计算。 

考虑到污水处理率统计的复杂性，可根据全国城镇污水处理率

的实际情况，对本项指标最高得分作适当调整。本项得分超过 15 分

时，按 15 分计。 

2.污染物收集效能（15 分） 

污染物收集效能得分 

             = （A × 0.2 + B × 0.5 + C × 0.1 + D × 0.1 + E × 0.1） × 15 

其中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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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：化学需氧量(COD)收集率 =
∑ (某城镇污水厂进水 浓度×该厂的污水处理量）

∑ (某城镇 排放基准浓度×该城镇污水处理总量）
； 

 B：生化需氧量(BOD)收集率 =
∑ (某城镇污水厂进水 浓度×该厂的污水处理量）

∑ (某城镇 排放基准浓度×该城镇污水处理总量）
； 

C：总氮(TN) 收集率 =
∑ (某城镇污水厂进水 浓度×该厂的污水处理量）

∑ (某城镇  排放基准浓度×该城镇污水处理总量）
； 

D：总磷(TP)收集率 =
∑ (某城镇污水厂进水 浓度×该厂的污水处理量）

∑ (某城镇 排放基准浓度×该城镇污水处理总量）
； 

E：氨氮(NH -N)收集率 =
∑ (某城镇污水厂进水 - 浓度×该厂的污水处理量）

∑ (某城镇 - 排放基准浓度×该城镇污水处理总量）
。 

城镇人均污染物排放基准浓度，数据源自国家污染源普查结果。

A、B、C、D、E 值大于 1 时，按 1 计。 

（二）主要污染物削减效率（30 分） 

依据“全国城镇污水处理管理信息系统”数据，污染物削减效

率分值按不同污染物削减效率的得分总和计算。计算公式如下： 

1. COD 削减效率（10 分） 

COD 削减效率得分 

=
A + B × 0.9 + C × 0.8 + D × 0.5 + E × 0.3 + F × 0.1

A + B + C + D + E + F
× 10 

其中： 

A：指 COD 去除效率≥90%对应的污水处理总量； 

B：指 80%≤COD 去除效率<90%对应的污水处理总量； 

C：指 75%≤COD 去除效率<80%对应的污水处理总量； 

D：指 70%≤COD 去除效率<75%对应的污水处理总量； 

E：指 50%≤COD 去除效率<70%对应的污水处理总量； 

F：指 COD 去除效率<50%对应的污水处理总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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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NH3-N 削减效率（8 分） 

NH3-N 削减效率得分 

=
A + B × 0.9 + C × 0.7 + D × 0.6 + E × 0.4 + F × 0.2

A + B + C + D + E + F
× 8 

其中： 

A：指 NH3-N 去除效率≥95%对应的污水处理总量； 

B：指 90%≤NH3-N 去除效率<95%对应的污水处理总量； 

C：指 85%≤NH3-N 去除效率<90%对应的污水处理总量； 

D：指 75%≤NH3-N 去除效率<85%对应的污水处理总量； 

E：指 65%≤NH3-N 去除效率<75%对应的污水处理总量； 

F：指 NH3-N 去除效率<65%对应的污水处理总量。 

3. TN 削减效率（6 分） 

TN 削减效率得分 

=
A + B × 0.9 + C × 0.7 + D × 0.6 + E × 0.4 + F × 0.2

A + B + C + D + E + F
× 6 

其中： 

A：指 TN 去除效率≥60%对应的污水处理总量； 

B：指 50%≤TN 去除效率<60%对应的污水处理总量； 

C：指 40%≤TN 去除效率<50%对应的污水处理总量； 

D：指 30%≤TN 去除效率<40%对应的污水处理总量； 

E：指 20%≤TN 去除效率<30%对应的污水处理总量； 

F：指 TN 去除效率<20%对应的污水处理总量。 

4. TP 削减效率（6 分） 

TP 削减效率得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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=
A + B × 0.9 + C × 0.6 + D × 0.4 + E × 0.2

A + B + C + D + E
× 6 

其中： 

A：指 TP 去除效率≥80%对应的污水处理总量； 

B：指 70%≤TP 去除效率<80%对应的污水处理总量； 

C：指 60%≤TP 去除效率<70%对应的污水处理总量； 

D：指 50%≤TP 去除效率<60%对应的污水处理总量； 

E：指 TP 去除效率<50%对应的污水处理总量。 

（三）污泥处置（15 分） 

考核期内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量依据“全国城镇污水处

理管理信息系统”累计数据。 

污泥处置得分 

=
A + B × 0.9 + C × 0.7 + D × 0.3 + E × 0

A + B + C + D + E
× 15 

其中： 

A：指污泥资源化利用的量，包括土地利用、建材利用； 

B：指焚烧的量； 

C：指达到卫生填埋标准并进行卫生填埋的量； 

D：指其它处置（含应急处置）方式的量； 

E：指不知去向的量。 

（四）监督管理（20 分） 

监督管理指标分值按“全国城镇污水处理管理信息系统”数

据上报分值和水质化验管理分值加和计算。 

1.数据上报管理（8 分） 

数据上报管理得分=在建项目得分+运行项目得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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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建项目得分 =
在建项目上报率 − 50%

50%
× 3 

运行项目得分 =
运行项目上报率 − 90%

10%
× 5 

其中，上报率依据“全国城镇污水处理管理信息系统”数据，

在建项目得分、运行项目得分最小值为 0。 

2.水质化验管理（12 分） 

水质化验管理得分 

= A × 2 + B × 2 + C × 2 + D × 2 + E × 2 + F × 2 

A：指 COD 水质化验上报率； 

B：指 BOD 水质化验上报率； 

C：指 SS 水质化验上报率； 

D：指 NH3-N 水质化验上报率； 

E：指 TN 水质化验上报率； 

F：指 TP 水质化验上报率。 

其中，上报率依据“全国城镇污水处理管理信息系统”数据，

取各指标项实报期数与应报期数之比。 

在专项检查、抽查中，发现上报数据存在弄虚作假现象的，每

一项扣 4 分，直至将总分 20 分全部扣净。 

（五）进步鼓励（5 分） 

1.总得分鼓励（1 分） 

本省（区、市）当期考核时，按（一）至（四）项得分之和与

上一年度同期同口径相比，进步的得 1 分，相同的得 0.5 分，退步

的不得分。 

2.区域排名鼓励（2 分） 



8 
 

各省（区、市）在各自分区内进行考核排名，按（一）至（四）

项得分之和的名次与上一年度同期同口径的排名相比，进步的得 2

分，相同的得 1 分，退步的不得分。 

按《中国水资源公报》年降水量将 31 省（市、区）划分为 4 个

区域，见下表。 
降雨分区 年降水量 省（区、市） 

一区 ＞1500mm 
海南、浙江、福建、广东、江西、广西、

湖南 

二区 800—1500mm 
上海、安徽、贵州、重庆、云南、湖北、

江苏、四川 

三区 400—800mm 
河南、陕西、西藏、黑龙江、山西、山东、

吉林、辽宁、北京、天津、河北 

四区 ＜400mm 宁夏、青海、甘肃、内蒙古、新疆 

3.全国排名鼓励（2 分） 

各省（区、市）在全国进行考核排名，按（一）至（四）项得

分之和的名次与上一年度同期同口径的排名相比，进步的得 2 分，

相同的得 1 分，退步的不得分。 


